
滨江区城管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滨水保备〔2024〕13 号

杭州益谷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提出的《奥体中心中学配套道路水土保持登记表》的

行政许可申请，本机关已于 2024 年 3 月 12 日受理，经审查，符

合法定条件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二十五条、

《浙江省水土保持条例》第十九条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要求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，

经审查，现将主要内容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滨江区西兴街道西兴路与闻涛路口南

侧，奥体中心中学周边。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2.5125hm2，均为永

久占地。

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三条道路,具体为:科技馆街西起西兴

路，东至规划东侧支路，长约 300 米，标准宽 24 米，城市支路；

规划东侧支路北起闻涛路，南至滨盛路，长约 500 米，标准宽 24

米，城市支路；规划南侧支路西起西兴路，东至规划东侧支路，

长约 280 米，标准宽 16 米，城市支路，工程建设内容包括道路

工程、桥梁工程、给排水工程、照明工程、景观绿化、交安设施、

智能交通及其他附属工程等。



二、基本同意土石方平衡分析结论。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

约 2.85 万立方米，余方 2.85 万立方米，余方采取承诺制全部外

运综合处理利用，工程无借方。

三、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投资估算。工程总投资为 6070.0645

万元，其中水土保持投资约 200 万元。水土保持投资应列入工程

总投资并确保到位。

四、滨江区城市管理局负责该项目的监督检查，该项目在审

批时，承诺余方落实，建设单位开工前须向我局提交余方处置方

案，待同意后方可开工。工程建设涉及其他审批事项的需依法及

时报批。

五、根据《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发

改价格〔2014〕886 号）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

进收费清理改革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15〕107 号）的有关规

定，水土保持补偿费按 0.8 元/m2（不足 1 平方米的按 1 平方

米计）计列。

本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面积 2.5125hm2，需征收水土保

持补偿费 20100 元，请按时缴纳。

杭州市滨江区城市管理局

2024 年 3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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